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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规程是根据宁波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宁波市净化海砂质量评价标准及其在预拌混凝

土中的应用技术规程编制项目实施计划>的通知》（甬建函〔2021〕68号）的要求起草。 
本规程共分5章，主要内容为：总则、术语和定义、基本规定、净化海砂的技术要求、净化海砂预

拌混凝土。 
本规程可作为净化海砂生产企业、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混凝土与水泥制品生产企业、检测单位、

质检部门、施工单位等对净化海砂应用的参考与指导。 
本规程起草单位：宁波大学、宁波工程学院、浙江广天构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成合建材有限

公司、宁波新力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小港华润混凝土有限公司、宁波汇易砂厂、宁波恒丰砂厂。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巴明芳、何建明、温小栋、张娜、郭学武、成芳、周健武、陈积昌、祝基、李

事力  
本规程主要审查人：赵卓、罗元丰、张丽娟、耿健、高家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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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预拌混凝土用净化海砂应用技术规程 

1 总则 

1.0.1  为了规范宁波市净化海砂的应用，指导净化海砂在预拌混凝土中的合理选用，满足设计和施工

要求，保障建设工程质量，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宁波市净化海砂在预拌混凝土中应用的技术和质量管理。 

1.0.3  净化海砂在预拌混凝土中的应用，除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语和定义 

2.0.1  海砂  sea sand 

出产自海洋和入海口附近的砂，包括滩砂、海底砂和入海口附近的砂。 

2.0.2  净化海砂  purified sea sand 

采用专业设备对海砂进行淡水淘洗并使之符合本标准要求的海砂。 

2.0.3  贝壳含量  shell content 

净化海砂中所含的粒径小于4.75mm的贝壳质量占净化海砂干质量的百分比。 

2.0.4  净化海砂预拌混凝土  purified sea sand ready-mixed concrete 

细骨料全部或部分采用净化海砂的预拌混凝土。 

3 基本规定 

3.0.1  海砂必须经过净化处理，符合《宁波市净化海砂质量评定标准》质量等级要求后，方可用于配

制预拌混凝土。 

3.0.2  配制预拌混凝土宜采用净化海底砂。 

3.0.3  净化海砂宜与其他天然砂或机制砂混合使用。 

4 净化海砂技术要求 

质量要求 

4.1.1 净化海砂的累计筛余应符合表 1 的要求，分计筛余应符合表 2 的要求。 

表 1 累计筛余 

级配区 1区 2区 3区 

方孔筛 累计筛余/% 

4.75mm 10~0 10~0 10~0 

2.36mm 35~5 25~0 15~0 

1.18mm 65~35 50~10 25~0 

600μm 85~71 70~41 40~16 

300μm 95~80 92~70 85~55 

150μm 100~90 100~90 1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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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净化海砂的实际颗粒级配与表中所列数字相比，除4.75mm和0.60mm筛档外，可以略有超出，但超出总量应小于

5%。当砂的实际颗粒级配不符合要求时，宜采用相应的技术措施，并经试验证明能确保混凝土质量后，方允许使用。 

表 2 分计筛余 

方孔筛尺寸

/mm 
4.75 2.36 1.18 0.60 0.30 0.15 筛底 

分计筛余/% 0~10 10~15 10~25 20~31 20~30 5~15 0~10 

 

4.1.2 净化海砂按质量要求分为 A 类和 B类，应符合表 3 的要求。凡有一项不满足相应类别性能要求，

即非该类净化海砂。 

表 3 净化海砂等级划分 

净化海砂 A类 B类 

级配区 2区 1、2、3区 

氯离子含量（质量分数）/% ≤0.008 ≤0.016 

贝壳含量（质量分数）/% ≤5 ≤8 

含泥量（质量分数）/% ≤1.0 ≤3.0 

泥块含量（质量分数）/% ≤0.2 ≤1.0 

云母含量（质量分数）/% ≤1.0 ≤2.0 

坚固性指标/% ≤8 

 

4.1.3 净化海砂的轻物质含量、有机物含量、硫化物及硫酸盐含量、碱集料反应、表观密度、松散堆

积密度、含水率和饱和面干吸水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设用砂》GB/T 14684 的相关规定。 

4.1.4 净化海砂放射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 的规定。 

4.1.5 净化海砂放射性试验方法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 的规定执行，

其他性能试验方法按现行国家标准《建设用砂》GB/T 14684 的相关规定执行。 

4.1.6 净化海砂应进行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型式检验项目包括 4.1.1~4.1.4 的全部项目，出厂检验

项目包括颗粒级配（含细度模数）、氯离子含量、贝壳含量、含泥量、泥块含量、云母含量、松散堆积

密度。 

4.1.7 净化海砂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的组批规则、试验数量和判定规则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设用砂》

GB/T 14684的规定执行。 

进场验收要求 

4.2.1 净化海砂进场时，净化海砂生产企业应向预拌混凝土企业提供型式检验报告、批次检验报告、

合格证等质量证明文件。 

4.2.2 净化海砂进场验收应符合下列要求： 

（1）应对净化海砂的颗粒级配（含细度模数）、含泥量、泥块含量、氯离子含量、贝壳含量、压

碎指标和松散表观密度进行检验； 

（2）同一厂家、同一类别、同一规格、同一批次的净化海砂，每2000t应作为一个检验批，不足2000t

的应按一批次计； 

（3）净化海砂进场检验结果应符合《宁波市净化海砂质量评定标准》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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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当有一项指标达不到要求时，可从同一批产品中加倍取样，对不符合要求的项目进行复检；

复检结果合格的，可判定该批次产品为合格产品；复检产品不合格的，应判定该批次产品为不合格产品。 

运输与储存 

4.3.1 净化海砂运输时，应采取措施防止混入杂物和粉尘飞扬。 

4.3.2 净化海砂应按类别、规格分开堆放储存，且应采取措施防止杂物混入、人为碾压和污染。 

5 净化海砂预拌混凝土 

一般规定 

5.1.1 净化海砂预拌混凝土用原材料除净化海砂外，应符合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和《宁波市预拌混凝

土管理暂行规定》的相关要求。 

5.1.2 A 类净化海砂可用于 C30 及以上强度等级混凝土；B 类净化海砂可用于配制 C25 及以下强度等

级混凝土，不宜用于有抗冻、抗渗等特殊要求的混凝土。 

5.1.3 净化海砂预拌混凝土的耐久性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和《混

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GB/T 50476 的相关规定。 

技术要求 

5.2.1 净化海砂预拌混凝土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 50164的规定。 

5.2.2 净化海砂预拌混凝土的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轴

心抗拉强度设计值、轴心抗压疲劳强度设计值、轴心抗拉疲劳强度设计值、受压和受拉弹性模量、剪切

变形模量和泊松比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的相关规定取值。 

配合比设计 

5.3.1 净化海砂预拌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应满足混凝土拌和物性能、力学性能和长期耐久性的要求。 

5.3.2 净化海砂预拌混凝土配合比设计除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55

和《海砂混凝土应用技术规范》JGJ 206 的相关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根据预拌混凝土性能的要求对配合比进行试验验证； 

2）通过混凝土配合比试验，验证混凝土原材料之间的相容性，符合要求方可使用； 

3）采用净化海砂与其他类型建设用砂混合配制预拌混凝土时，应根据混凝土配合比试验确定净化

海砂与其他建设用砂的质量比。 

生产、运输、浇筑、养护及验收 

5.4.1 净化海砂预拌混凝土的生产、运输应符合《宁波市预拌混凝土管理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 

5.4.2 净化海砂预拌混凝土原材料的储存和计量、运输、浇筑、养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质

量控制标准》GB 50164和《预拌混凝土》GB/T 14902 的相关规定。 

5.4.3 净化海砂预拌混凝土的生产宜采用强制式搅拌机，当采用净化海砂和其他类型建设用砂混合配

制预拌混凝土时，宜适当延长搅拌时间。 

5.4.4 净化海砂预拌混凝土的质量检验、评定和验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GB/T 50107、《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和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耐久性检验评

定标准》JGJ/T 193 的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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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有关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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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建设用砂》GB/T 14684 
《预拌混凝土》GB/T14902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T 50107 
《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 50164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GB6566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GB/T 50476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55 
《混凝土耐久性检验评定标准》JGJ/T 193 
《海砂混凝土应用技术规范》JGJ 206 
《宁波市净化海砂质量评定标准》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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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宁波河砂资源匮乏，但建设用砂需求量大，其供需矛盾突出。其周边丰富的海砂资源可以满足

建设用砂应用需求。为规范使用净化海砂，确保建设工程质量，制定本规程。 

1.0.3  本规程在净化海砂的应用过程中，会涉及其他一些标准、规范，特制订此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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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定义 

2.0.5  只要在预拌混凝土中使用净化海砂，即为净化海砂预拌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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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海砂中含有的氯离子、贝壳等物质直接用于配制预拌混凝土会影响混凝土结构耐久性。因此用

于预拌混凝土的海砂必须经过净化处理，符合标准后才能使用。海砂净化过程中，由于工艺条件变化和

砂源的不同，净化海砂的质量波动很大。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对海砂生产企业进行严格的管理与监控，以

确保净化海砂使用的安全性，用于宁波市预拌混凝土的净化海砂应符合《宁波市净化海砂质量评定标准》

中质量等级的相关要求。 

3.0.2  开采入海口的砂和滩砂会破坏入海口、海岸线及其周边的生态环境，甚至会影响到滨海地质环

境的改变。而且入海口的砂和滩砂坚固性比海底砂差，因此宜采用海底砂。 

3.0.3  为了更合理地优化预拌混凝土中细骨料的颗粒级配，净化海砂宜与其它天然砂或机制砂混合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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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净化海砂技术要求 

质量要求 

4.1.1、4.1.2 明确了两类净化海砂的分区要求。净化海砂颗粒级配符合级配要求，并符合净化海砂的

其他质量等级评定的技术指标，方可进行评定。氯离子含量和贝壳含量是影响净化海砂性能最为重要的

两个指标。净化海砂质量的分类主要与氯离子和贝壳含量有关。本规程对净化海砂的分类参考《宁波市

净化海砂质量评定标准》的相关指标要求。 

进场验收要求 

4.2.1 由于海砂原料来自宁波市周边，来源地多，为保证净化海砂性能质量，合理规范净化海砂在预

拌混凝土中的使用，净化海砂进场检验手续严格，净化海砂生产企业必须按规定向预拌混凝土企业提供

相关的质量证明文件，符合要求后方可进场。 

4.2.2 净化海砂的进场检验是从严格控制净化海砂质量的原则进行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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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净化海砂预拌混凝土 

一般规定 

5.1.1 净化海砂混凝土各项原材料中净化海砂应符合本规程第 4 章的要求，其他原材料必须符合相应

的国家和行业标准方可使用。粗骨料和除净化海砂以外的细骨料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用砂、

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JGJ 52 的规定，其中天然砂还应符合《宁波市预拌混凝土管理暂行规定》中

规定:按现行行业标准《海砂混凝土应用技术规范》JGJ 206 的相关规定执行；所用水泥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通用硅酸盐水泥》GB 175和《中热硅酸盐水泥、低热硅酸盐水泥》GB 200 的规定；所用砂、

石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JGJ 52 的规定；所用矿物掺合料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T 1596、《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

化高炉矿渣粉》GB/T 18046、《砂浆和混凝土用硅灰》GB/T 27690、《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用矿物外加剂》

GB/T 18736和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和砂浆用天然沸石粉》JG/T 3048的规定；所用拌合水和养护用水

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用水标准》JGJ 63 的规定；所用外加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外

加剂》GB 8076 和《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GB 50119的规定。 

5.1.2 净化海砂中贝壳含量影响预拌混凝土和易性和混凝土强度。试验表明，当贝壳含量为 5%~8%时，

配制 C30 及以上强度等级的净化海砂混凝土时，坍落度和强度均明显降低，且随着配制混凝土强度等级

的提高，混凝土性能下降越明显，因此配制 C30 以上强度的预制混凝土用净化海砂的贝壳含量不宜超过

5%，选用 A 类海砂。当配制有抗冻、抗渗要求混凝土时，对净化海砂应从严要求，也应选择 A 类海砂。 

技术要求 

5.2.1 净化海砂预拌混凝土拌和物性能应满足设计和施工要求，试验方法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拌

和物性能试验方法》GB/T 50080 的有关规定执行；力学性能应满足设计和施工要求，试验方法按现行

国家标准《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1 的有关规定执行，检验评定按现行国家标

准《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T 50107 的有关规定执行；耐久性应满足设计要求，试验方法按现

行国家标准《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2 的有关规定执行，检验评定

按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耐久性检验评定标准》JGJ/T 193的有关规定执行。 

配合比设计 

5.3.2 净化海砂预拌混凝土所用净化海砂颗粒级配和贝壳含量与其他类型砂存在差异性，因此需要根

据预拌混凝土性能的要求对配合比进行调整；当采用净化海砂混合其他类型建设用砂时，会影响混合砂

的细度模数和颗粒级配，因此需经配合比试验验证后方可使用。 

 

生产、运输、浇筑、养护及验收 

5.4.1 《宁波市预拌混凝土管理暂行规定》中对宁波市预拌混凝土的生产、运输和使用提出了明确和

严格的要求，该文件是指导宁波市预拌混凝土生产、应用的重要文件。 

5.4.3  由于不同类型建设用砂颗粒级配、性能存在差异，为保证混合砂在混凝土中均匀，应适当延长

搅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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